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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刑罚的体系概述一、刑罚体系的概念：是国家刑事立法

以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目的为指导原则，

选择刑种、实行分类并依其轻重程度排成的序列。特点：1、

刑罚体系是以刑事立法选择的刑罚种类为内容并且按照一定

次序排列而成的；2、是由刑法规定的；3、以有利于发挥刑

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目的为指导原则。二、刑罚体系的

特点：1、体系完整 结构严谨；2、 宽严相济 目标统一；3、 

内容合理方法人道。第二节 主刑一、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

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从监督改造的

刑罚方法。特点：1、不剥夺人身自由；2、限制一定的自由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未经执行

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

的权利； （三）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

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五）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

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3、有一定期限；为三个

月以上二年以下，最长为三年。4、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从监

督改造。二、拘役：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刑罚方

法。特点：1、是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2、期限短；为一个

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最长为一年。3、公安机关就近执行。三

、有期徒刑：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



造的刑罚方法。特点：1、剥夺人身自由了有一定期限。2、

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最长20年。3、劳动改造。四、无

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 的刑罚

方法。特点：1、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2、劳动改造。3、应

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五、死刑：（一）死刑的概念：剥夺

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二

）死刑的适用：1、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2、把死刑规定

的精神；总则，分则。3、不得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

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4、不得违反法定程序适

用死刑；中级以上法院判和高级以上复核。5、不得任意采用

死刑执行方法。（三）死刑缓期执行：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

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

告缓期二年执行。1、不必立即执行有下列情况：法定从轻情

节的；罪行相对不严重；过错激愤犯罪；容易改造的；令人

怜悯情节的；其它留有余地情况。2、结果：A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

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B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

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C如果故意犯

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3、计算

：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

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三节 附加刑一、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了家

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1、适用对象：主要是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

污贿赂罪。2、适用方式：选处、单处、并处、并处或单处。

犯罪情节较轻，适用单处罚金不致再危害社会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单处罚金： （一）偶犯或者初犯； （二

）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五）被胁迫参加犯罪

的； （六）全部退赃并有悔罪表现的；（七）其他可以依法

单处罚金的情形。3、金额：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三种情况：一没规定数额最少1000元；二是规定了具体数

额；三是比例或倍数。4、缴纳期限：“判决指定的期限”应

为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由于

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

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

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

支付巨额医药费等，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二、剥

夺政治权利：1、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

管理了家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方法。内容：剥夺政治权

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

、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

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

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2、 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

应当附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对于被判处死刑、

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的：对于故意杀人、强奸、

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其它适用情况：侵犯公民人身、民

主权利罪、妨害社替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3、剥

夺政治权利的期限：终身；3-10年；1-5年；管制附加的与管

制的期限相同。 4、起算与执行：管制附加的同时起算，同

时执行。独立适用的从判决执行之日起。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

；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被判处死

刑、无期徒刑的从主刑执行之日起计算并执行。三、没收财

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

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不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

用的本人财物，仅指合法所有的财产。适用对象：危害国家

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贪污

贿赂罪。四、驱逐出境：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

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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